附件3：
深圳市排水行政许可设置及优化方案

根据国务院、省、市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国务院条例”），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排水许可事项设置和办理流程，提高排水审批服务效率，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做好与上位法的衔接。根据《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对原依据《深圳市排水条例》设置的排水行政许可逐项梳理，对与国务院条例规定不一致的进行修改完善，确保与上位法衔接良好，确保排水行政许可的设置和实施依据充分、合法合规。
（二）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与时俱进，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手段，对能通过政府部门之间内部征求意见解决的，不再要求企业跑手续。对能通过事中事后方式监管的，不再设前置审批。对能通过合同管理的，转为合同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对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排水公共服务和维护的排水公共秩序，确保不“缺位”。
（三）落实“强区放权”改革要求。落实市委市政府强区放权、合理划分市区权责的改革要求，按照“重心下移、权责统一、提高效能”的原则，强化市水务部门决策统筹能力，充分发挥区水务部门辖区排水管理的主体责任，下放审批管理权限。 
二、主要目标
优化方案实施后，排水行政许可事项进一步精简，企业办证负担明显减轻，市、区水务部门职责更加清晰。
三、排水行政许可优化内容
目前我市依据《深圳市排水条例》《深圳市水务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设有4项排水行政许可，即城市排水许可、建设项目排水审批、排水设施验收、市政排水设施改造工程方案审批（近日市政府文件取消了市政排水设施改造工程方案审批）。进一步优化后，排水行政许可事项将调整为3项，即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具体优化内容如下： 
（一）将《深圳市水务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深水法[2015]563号）（以下简称“《办法》”）09许可事项“城市排水许可”修订为“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具体实施要素见附件1。依据：国务院条例第二十一条“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二）将《办法》12号许可事项“建设项目排水审批”的子项（三）拆迁或移动排水设施审批修订为“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具体实施要素见附件2。依据：国务院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拆除、改动方案，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并承担重建、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三）将《办法》11号许可事项：排水设施验收修订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具体实施要素见附件3。依据：国务院《条例》第十五条“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
（四）取消《办法》12号许可事项“建设项目排水审批”子项（一）排水设计审批。依据：国务院《条例》第十四条“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需要与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相连接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征求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的意见”。
（五）合理确定市区分工。深圳市水务局负责市重大项目（建筑类）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排水许可和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以及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其他由辖区水务部门负责。




附件：1.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2.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
      3.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深圳市水务局
2016年9月21日

 附件1: 
 许可事项：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一、行政许可内容
从事工业、建筑、餐饮等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二、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一）《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一条；
（二）《深圳市排水条例》（2007年1月24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07年3月29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第三十一条。
　　三、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四、行政许可条件
（一）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
（二）排放污水的水质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的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等有关标准；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
（四）从事建筑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排放口设置便于采样和水量计量的专用检测井和计量设备；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二条；《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第八条。　
五、申请材料
（一）《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申请表》（原件1份，电子文档1份）；
（二）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施工排水专用检测井、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原件1份，电子文档1份）；
（三）按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含总平面图、大样图等，加盖设计机构出图章）（原件1份，电子文档1份）；
（四）施工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报告；拟排放污水的排水户提交水质、水量预测报告（原件各1份，电子文档各1份）；  
(五)施工作业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合同中有关施工期限的内容（复印件各1份，加盖公章）；
（六）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新设立的企业可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或证照编号1份，加盖公章）；
（七）法人代表委托书及业务办理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及联系电话。
依据：《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第七条。　
六、申请表格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申请表》，该表格可在深圳水务网（http://swj.sz.gov.cn/）免费下载。
　　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一）深圳市水务局：市重大项目（建筑类）；
（二）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辖区内其他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排水许可。
　　八、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由受理机关决定）。
　　九、行政许可程序
　　申请人向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递交申请材料—→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审核—→申请人领取批复文件。
　　十、行政许可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依据：《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第六条。
　　十一、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有效期5年；属于施工作业排水的，不超过施工期限。
　　依据：《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第九条。
　　十二、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
未取得《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不得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依据：《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第四条。
　　十三、行政许可收费
　　无。
　　十四、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
　　无。　


















申请编号：                    受理编号：
申请时间：                    受理时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申请表






申请单位（章）                                  

排  水  户                                      

填 表 日 期                                      

申 请 类 别：  首次申请〔 〕变更申请〔 〕 延期申请〔 〕
填写说明

1、本表一式两份，申请人一份，归档一份。
2、表格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也可用计算机打印，字迹工整，不得涂改，申请表封面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本表“一、基本情况”和“二、排水管网情况”、“三、排水水质情况”的内容由排水户（申请单位）真实、准确、完整、全面地填写。“申请编号”、“申请时间”、“受理编号”、“受理时间”等内容由发证机关填写。
4、本表一律用中文填写，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5、本表封面的“申请类别”一栏，申请人如果是首次申请，请在“首次申请”后的方括号内打勾；如果是由于排水口数量和位置、排水量、污染物项目或浓度等许可内容变更重新申请，请在“变更申请”后的方括号内打勾；如果是延期申请，请在“延期申请”后的方括号内打勾。“基本情况”部分“用水量”、“排水量”需提供相关依据，“污水预处理方式”如是委托处理，在相应的方框内打勾即可，如是自行处理，还需注明污水处理工艺。
6、“排水管网情况”需填写所有排水口设置情况，雨水排放口不需要填写“排水量”及“有无在线监测装置及检测项目类型”项。
7、“排水水质情况”应按照由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排水监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检测报告填写；拟排放污水的新排水户应附水质、水量预测报告。
8、本表在填写时如需加页，一律使用A4型纸。
9、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或法人签名。

一、基本情况
	申请单位
	

	单位地址
	
	邮 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手 机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排水户
	

	排水户业务类型
	

	排水户地址
	

	用水量（m3/日）
	排水量（m3/日）

	总用水量
	其    中 
自来水量
	其    中 
自备水量
	总排水量
	其    中
生产(含餐饮)污水量
	其     中
生活污水量

	
	
	
	
	
	

	预处理方式
（□中打“√”）
	□自行处理
	预处理
工   艺
	

	
	□委托处理
	
	

	排   水   户
	用地
面积(m2)
	
	总建筑面积
(m2)
	
	生产区面积(m2)
	                        

	
	
	
	
	
	住宅面积(m2)
	

	
	
	
	
	
	商业面积(m2)
	

	
	
	
	
	
	办公面积(m2)
	

	
	
	
	
	
	餐饮面积(m2)
	

	
	主要产品或服务：


	
	主要原料：


	
	主要生产工艺及水污染物产生流程（框图，可附图）：




	
	污水预处理工艺流程（框图，可附图）：



	
	备注：


二、排水管网情况
	排水口编号
	连接管排水口
管径（mm）
	排水量 （m3/日）
	排水去向（道路名称）
	有无在线监测装置及检测项目类型

	
	
	
	
	

	
	
	
	
	

	
	
	
	
	

	
	
	
	
	

	
	
	
	
	

	
	
	
	
	

	
排水管网平面示意图（可附图）：


























	备注：


三、排水水质情况（参照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的项目）
	排水口编号
	项目名称
	浓度（mg/L）
	项目名称
	浓度（mg/L）

	
	
	
	
	

	
	
	
	
	

	
	
	
	
	

	
	
	
	
	

	
	
	
	
	

	
	
	
	
	

	
	
	
	
	

	
	
	
	
	

	
	
	
	
	

	
	
	
	
	

	
	
	
	
	

	
	
	
	
	

	
	
	
	
	

	
	
	
	
	

	
	
	
	
	

	
	
	
	
	

	
	
	
	
	

	
	
	
	
	

	
	
	
	
	

	
	
	
	
	

	
	
	
	
	

	
	
	
	
	

	
	
	
	
	

	
	
	
	
	

	
	
	
	
	

	
	
	
	
	

	备注：
	



注：1、排水户存在多个排放口的，应按排水口编号分别填写各个排水口的水质情况。
2、雨水排水口可不填。
四、审核、审批情况
	审
核
部
门
意
见
	经办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部门章）

审核人：                      年        月       日  

	审
批
机
构
意
见
	
审批意见：







（审批部门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2:
 许可事项：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一、行政许可内容
对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方案进行审核。
　　二、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一）《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四十三条；
（二）《深圳市排水条例》（2007年1月24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07年3月29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第十一条第三款。
　　三、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四、行政许可条件
（一）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具有必要性和唯一性；
    （二）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科学合理、内容详尽；
（三）改建的城镇排水与污水设施符合我市排水专业规划、《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四）建设单位承担拆除、改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和采取临时措施（包括相应临时排水设施建拆等）等发生的费用；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依据：本实施办法。
　五、申请材料
（一）《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申请表》（原件1份，word格式电子文档1份）；
（二）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包括地点、原因、内容、工期、可能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造成的影响,应采取应急补救措施,以及所需费用和保障措施等，（原件1份加盖公章，并附电子文件）；
（三）改建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原件1份，dwg格式电子文档1份）；
（四）建设单位关于承担拆除、改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和采取临时措施等费用的承诺书（原件1份，加盖公章）；
（五）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周边现状市政排水管线探测报告（原件、电子文档各1份）；
(六)法人代表委托书及业务办理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及联系电话。
　　依据：本实施办法。
　　六、申请表格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申请表》，该表格可在深圳水务网（http://swj.sz.gov.cn/）免费下载。
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水务局：市重大项目涉及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审批。
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辖区内其他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八、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由受理机关决定）。
　　九、行政许可程序
　　申请人向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递交申请材料—→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审核—→申请人领取批复文件。
　　十、行政许可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十一、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意见》，有效期自批准之日起至改建完成之日止。批复后1年内未进行施工的，审核意见自动失效。
　　十二、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
取得许可后方可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十三、行政许可收费
　　无。
　　十四、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
　　无。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申请表

	申请单位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是否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是，批文号：         □否  

	拆除
、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必要性：因xxxxxxxxxx的建设需要…现申请拆除（改动）DNxxx污水管xx米，DNxxx雨水管xx米/因xxxxxxxxxx的建设需要…现申请拆除（改动）污水处理厂（污水泵站）处理量xx立方米/日，主要设备xxx。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主要内容：拆除、改动DNxxx污水管xx米，DNxxx雨水管xx米/拆除（改动）污水处理厂（污水泵站）处理量xx立方米/日，主要设备xxx。















	**上下游接驳情况
	城镇排水设施接驳：（可补充）

1.上游连接路市政（雨/污）水管管径， 连接检查井井底标高   ，   米，坐标 X=         ,Y=        
下游连接路市政（雨/污）水管管径， 连接检查井井底标高   ，   米，坐标 X=        ,Y=         
2.上游连接路市政（雨/污）水管管径， 连接检查井井底标高   ，   米 ， 坐标 X=       ,Y=         
下游连接 路市政（雨/污）水管管径， 连接检查井井底标高   ，   米 ，坐标  X=       ,Y=         
3.上游连接路市政（雨/污）水管管径， 连接检查井井底标高   ，   米 ， 坐标 X=       ,Y=         
下游连接 路市政（雨/污）水管管径， 连接检查井井底标高   ，   米 ，坐标  X=       ,Y=         










	申请项目红线内及周边现状排水设施情况**

	
（项目名称）东侧为（道路名称），有条现状（规划）（管径）DN污水管网和条现状（规划）（管径）DN雨水管网；西侧为（道路名称），有条现状（规划）（管径）DN污水管网和条现状（规划）（管径）DN雨水管网；
南侧为（道路名称），有条现状（规划）（管径）DN污水管网和x条现状（规划）（管径）DN雨水管网；北侧为（道路名称），有条现状（规划）（管径）DN污水管网和x条现状（规划）（管径）DN雨水管网。

	申请人承诺：
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材料是真实的，如因虚假而引致的法律责任，由我方承担，与许可决定机关无关。若有书面材料需通知申请人，可按本表填写的通讯地址邮寄送达。


                                                            申请单位（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
                                                                 201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请用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应工整清晰，不允许涂改；此表应双面打印，单面打印时应加盖骑缝章。


附件3:
许可事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一、备案内容
　　对新建、改建、扩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进行备案。
　　二、设定备案的法律依据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十五条。
　　三、备案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备案。
四、备案条件
（一）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办理办法》（2000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78号发布  根据2009年10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议》修正）第八条。
五、申请材料
（一）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原件2份）；
（二）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主要包括：施工图、竣工图（含电子图）、设计变更、设备产品资料（含性能手册、维护手册、设备备件、高低压电器线路图纸等）、设备单机调试合格记录、联动试车运行记录、整体试运行方案、调试运行记录、管道闭水试验记录和结果、构筑物盛水试验方案及结果、各项质量保证书、存在问题解决的方案或结果、工程验收总结报告等）（原件1份）；
（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包括工程报建日期，施工许可证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实验资料，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工程验收文件及验收人员签署的竣工验收原始文件等）（原件1份）；
（四）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原件1份）；
（五）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原件1份）;
(六)公安消防、技术质监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原件1份）；
（七）排水管渠电视、声纳检测评估技术报告和资料（原件1份）；
（八）排水管渠竣工测绘报告（原件1份）；
(九)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原件1份）；
（十）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十一）建设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授权书（复印件1份，加盖公章）；
（十二）业务办理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及联系电话；
（十三）上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项的电子文档（光盘1张）。
[bookmark: _GoBack]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无需提供上述第（七）、（八）项材料，排水管渠无需提供上述第（六）项资料。
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十五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办理办法》（2000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78号发布  根据2009年10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议》修正）第五条。
六、申请表格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该表格可在深圳水务网（http://swj.sz.gov.cn/）免费下载。
七、备案受理机关
深圳市水务局: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辖区内其他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八、备案机关
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由受理机关决定）。
九、备案程序
申请人向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递交备案申请材料——深圳市水务局或区（新区）水务主管部门审查——申请人领取备案意见。
十、备案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
十一、备案批复及有效期限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长期有效。
十二、备案的法律效力
属告知性备案,备案材料有虚假或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责令改正，并依法追究责任。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十五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十三、备案收费
无。
十四、备案年审或年检
无。






                                            备案编号：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公章）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建设单位名称
	

	备案日期
	
	建设单位
联系人电话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工程规模
	

	工程用途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工程规划
许可证号
	

	施工许可证号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资质等级
	

	施工单位
	
	资质等级
	

	监理单位
	
	资质等级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本表格一式两份，备案机关、建设单位各执一份。

	竣工验收意见
	勘察单位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目录
	1.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2. 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3. 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4.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5.规划、环保、公安消防、技术质监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6.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7.排水管渠电视、声纳检测评估技术报告和资料；
8.排水管渠竣工测绘报告；
9.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10.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备案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经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初审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备案审查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案机关分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备案机关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